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

上  訴  人  林勝堂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賈俊益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民國112年6月1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上更一字第20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2735、2280

6、234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勝堂有原判決犯罪事實

欄（下稱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

上訴人有罪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

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5年10月）。已詳敘

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並就上訴人否認之說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

駁。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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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前開傷害致人於死犯行，係綜合上訴人之

部分陳述、證人曾彥智、蔡孟霖、林昭男、李宏棋（以上4

人為共同正犯；曾彥智、蔡孟霖業經原審論處罪刑確定，林

昭男由第一審法院另行審理，李宏棋已死亡。下稱曾彥智等

人）、莊富閎、莊壹淋（以上2人係另遭共同私行拘禁之

人，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業經判決確定）、王志勝、許瑞倩、

王小萍（以上3人分別為被害人王繹嘉之父、母、姑姑）與

其他在場人之證述，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論斷。並依

調查證據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就

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如何基於共同傷害、私行拘禁之犯意聯

絡，以事實欄一所示方式，共同私行拘禁王繹嘉，以束帶綑

綁其手腕，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

擊，致其總計受有手腕綑綁痕及額部、背部、臀部及左右下

肢等部位至少119處棍棒傷，右上胸壁、右胸壁外側及右大

腿外側等部位至少7處電擊傷，左右手、左右腳、頭部前

面、胸腹部、陰囊等部位多處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等傷

勢，進而引發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

呼吸道嗆入胃內容物，因而死亡。依一般人智識經驗，上訴

人對於曾彥智等人以前述方法持續毆打之結果，可能造成王

繹嘉身體多處棍棒傷、電擊傷、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導

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嗆入

胃內容物而死亡，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惟疏未注意及此，仍

決意共犯分工實行，何以應對該加重結果負責，詳為論述

（見原判決第9、10、35、36頁）。雖王繹嘉遺體經解剖採

驗鑑定結果含卡西酮類化學合成物質、血硝甲西泮的代謝

物、鎮靜安眠藥之代謝物、全身麻醉劑及其代謝產物等藥物

成分（均未達一般血液致死濃度或尚無致死濃度文獻），而

存在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惟自本件肌肉壓砸傷

出血等傷勢範圍及程度觀之，一般人對於前述眾人接續出手

重擊傷害人體之情形，可能導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

組織及肌肉出血等傷重而死亡，客觀上既可得預見，則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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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是否實際知悉王繹嘉有無或如何施用毒品，均不影響

該加重結果客觀預見可能性之判斷。上訴意旨擷取其中部分

事證內容而為爭執，泛言王繹嘉遺體經檢出多種毒品成分，

存在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足認其因服用毒品，

導致身體機能不佳、增加遭毆打致死之可能，且上訴人案發

前不認識王繹嘉，亦不知其施用可能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

度之毒品，無從預見其可能因遭毆打而致死之結果，原判決

未查明釐清，即認上訴人對於本件傷害致死之結果有預見可

能，不無調查未盡之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

四、關於本案原由，係因上訴人認其女即甲女（姓名詳卷）遭人

下藥性侵及拍攝影片（下稱影片），致自行服藥不治死亡，

有意透過曾彥智釐清其事並追回影片，經曾彥智等人查悉王

繹嘉等人可能涉入，上訴人即於民國108年8月6日與曾彥

智、蔡孟霖、綽號「空軍」等人帶同王繹嘉返回住處，要求

王繹嘉認錯並提供成員名單（非起訴及審判範圍），輔以上

訴人介入本案之經過情形，何以足認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有

共同施壓而迫使王繹嘉招認、供出相關人及提交影片之謀

議，原判決已根據卷證資料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11至15

頁）。另針對嗣後其等如何基於前述謀議，分工由曾彥智於

108年8月9日聯繫王繹嘉出面交代進度後，共同剝奪王繹嘉

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示三合院（下稱三合

院）等處；又透過楊馥年、黃宏瑜佯於同年月10日邀約莊富

閎、莊壹淋外出，而共同剝奪其等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

實欄一所示貨櫃屋、透天房屋等處；並陸續將王繹嘉帶往各

處監控或尋找影片，嗣同年月16日日間蔡孟霖、李宏棋將王

繹嘉帶往臺中市○○區○○路附近，由上訴人到場質問後，

上訴人即依王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

未獲；同日蔡孟霖、李宏棋復依指示將王繹嘉帶往三合院與

莊富閎對質，上訴人亦到場查看逼問；因王繹嘉、莊富閎相

互推託，曾彥智等人即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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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毆打、電擊王繹嘉，藉以施壓；次日蔡孟霖、李宏棋察覺

王繹嘉狀況有異，於同年月18日凌晨將王繹嘉載往醫院時已

無生命徵象，乃報警處理，上訴人得知後亦主動前往醫院及

警局說明各情，敘明認定之理由及所憑（見原判決第15至22

頁）。亦即，本件上訴人事前積極介入，要求王繹嘉道歉，

復於王繹嘉於本案遭剝奪自由、私行拘禁期間，聯絡王繹嘉

姑姑告以其事，期間並屢依曾彥智通知到場，逼問王繹嘉實

情與影片下落，復先後前往王繹嘉住處及其父母住處找尋影

片；尤其同年月16日下午曾彥智既安排王繹嘉與莊富閎在三

合院對質，並通知上訴人到場追問，自前述對質、逼問，及

王繹嘉因推託而遭毆打施壓之過程觀之，上訴人對於該對質

過程及王繹嘉遭束縛及毆打一事，難以諉為不知。則原判決

綜合前述背景緣由、發起過程至犯罪計畫之分工進行各情等

事證（見原判決第31至35頁）；及上訴人坦認：因曾彥智查

悉王繹嘉可能涉入其事，其即於108年8月6日與相關人帶同

王繹嘉返回王繹嘉住處，要求道歉並提供成員名單；復於王

繹嘉遭私行拘禁後，於同年月12日聯繫王小萍表示「王繹嘉

在我這，要跟你請個2、3天的假」；嗣同年月16日日間前往

臺中市○○區○○路附近質問王繹嘉後，又依王繹嘉所述資

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並於同日（即同年月16

日）晚間依曾彥智通知前往三合院，詢問王繹嘉影片下落各

情（見原判決第7、8、29、30頁）；佐以⑴李宏棋證稱：10

8年8月16日12時，上訴人到三合院找曾彥智，曾彥智表示要

對質，上訴人離開後，曾彥智叫其過去時，看見王繹嘉雙手

已被黑色束帶束於胸前，...（後稱）上訴人當日傍晚到三

合院，是到隔天早上離開，其在當日傍晚、隔天早上各見到

上訴人1次（見原判決第24頁）；⑵蔡孟霖證稱：上訴人於

王繹嘉送醫院前一天凌晨來，講很久講到早上，王繹嘉只是

單純眼睛被膠帶矇住，上訴人沒有問為什麼王繹嘉眼睛被矇

住，...其與曾彥智等人毆打王繹嘉，...王繹嘉談話時推卸

責任，有承認但交不出光碟，束帶是從王繹嘉到三合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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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直到上訴人離開後、相關人毆打王繹嘉完畢後才解開，

膠帶也有解開，因為沒有必要再綁住（見原判決第25、26

頁）；⑶林昭男證述：問話時才先用束帶將莊富閎的手綁起

來，也有用膠帶將眼睛矇住，王繹嘉說迷姦女生的是莊富

閎，我與王繹嘉、曾彥智、蔡孟霖、李宏棋都有打莊富閎，

這是為了要逼問他是否有迷姦女生，莊富閎說出王繹嘉才是

迷姦女生的主謀，逼問之下王繹嘉沒辦法交代...嗣其離開

後又由曾彥智請人載其回三合院，這次有將王繹嘉的手用束

帶綁起來、眼睛用膠帶矇住，其與曾彥智等人都有毆打王繹

嘉等語（見原判決第23頁）；⑷曾彥智證稱：108年8月16日

請蔡孟霖、李宏棋將王繹嘉載到三合院，...，其知道上訴

人（當天）前往王志勝住處的事情，因為這些地方是王繹嘉

交代的，其就請上訴人去拜託王繹嘉家人找（影片），...

後來將莊富閎與王繹嘉帶到三合院，是要安排兩人對質；其

先聯絡上訴人過來，...上訴人到了後王繹嘉就開始問莊富

閎事情並拿熱熔膠條打他，其與蔡孟霖、李宏棋、林昭男也

有打莊富閎，...林昭男於凌晨電話通知其王繹嘉傷勢很

重，其叫他們送醫院並報警，隨後即打電話通知上訴人等情

（見原判決第26至28、34頁）；及其他事證為整體判斷結

果，認定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係依犯罪謀議，透過前述分工

而為本件共同私行拘禁與傷害犯行，已敘明理由，所為論列

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無不合，且與常情無違，無悖乎經驗法

則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臆測或單以上訴人獲悉王繹嘉送醫

之反應如何，即為論處，自無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上

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泛言

上訴人係因曾彥智之通知而出面，難認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

分擔；且本案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

謀逼迫王繹嘉招認、對質，或推由曾彥智等人動手毆打施

壓，原判決僅憑臆測，即予論處，又未說明上訴人知悉王繹

嘉送醫後即通知王小萍，顯無共同傷害之犯意等有利事證，

何以無可採取，有違反罪疑唯輕原則、採證違反證據法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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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至其事

實欄與理由欄關於上訴人究係因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而應負共同正犯罪責之相關論述，縱其前後行文之繁簡有

別，難認至當，於判決結果仍無影響。上訴意旨對於上開語

意文字之枝節事項任意爭執，泛言原判決事實欄認定上訴人

乃共謀而推由曾彥智等人實行犯罪，然理由欄竟謂上訴人就

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顯有事

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五、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

立，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

要。本件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基於犯意聯絡，透過前述行為

分擔而共同為私行拘禁及傷害犯行之事證已明，且有相互利

用、補充關係及因果關聯，並非毫不知情，非屬共同正犯逾

越。不論上訴人是否親自出手毆打王繹嘉、曾彥智係何時或

如何知悉上訴人欲追查上情並取回影片之事，甚或曾彥智是

否另兼有追查自己女友相關情形之動機，均不影響上訴人前

述犯意聯絡及應負本件共同正犯罪責之判斷。又原判決業依

其取捨證據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對於上訴人之相關陳

述及各共同正犯彼此間前後不一之說詞，何以採取其中一部

及其他無足為有利之認定，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30至35

頁）；並就上訴人所辯無犯意聯絡，及其他共同正犯所為有

利之說詞，如何無可採取，根據卷證資料敘論其據（見原判

決第33至35、36至40頁）。縱未逐一列載取捨判斷之全部細

節，結論並無不同。上訴意旨對於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

意爭執，泛言上訴人並未參與毆打王繹嘉，且曾彥智等人均

證述係上訴人離開後，其他人才開始動手毆打王繹嘉，是本

案傷害犯行，已逸出上訴人原犯意聯絡之範圍，應屬共同正

犯之逾越，縱上訴人為了取回影片，有意對王繹嘉施壓，或

曾參與私行拘禁，仍就其他人傷害犯行偶然發生之加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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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難以預見，不可歸責上訴人；又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即

知悉甲女遭性侵之事，此次係為查明自己女友鍾○○相關情

形而利用上訴人，並為本件犯行，曾彥智本身既另有犯罪動

機，則上訴人依曾彥智通知到場，即難認有何共同策劃犯罪

之謀議，原判決不採取起訴書關於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已知

其事之認定，又未詳加調查或說明，僅憑臆測而認定事實，

有調查未盡、理由欠備或違反論理法則之違法等語，均非合

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六、原判決關於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同對王繹嘉所為傷害致人

於死、私行拘禁犯行，及另對莊富閎、莊壹淋實行私行拘禁

之犯行，雖係出於令雙方對質之動機，然二者犯罪之起始時

間並不相同，行為方式各別，顯然可分，且侵害不同被害人

之自由與身體或生命法益，何以認定該等犯行之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已詳述其論據。核與卷證資料無

違，並無違法。上訴意旨就上開罪數認定之同一事項，持不

同見解任意評價，泛言王繹嘉、莊富閎等遭私行拘禁之起始

日僅相隔1日，且其等於三合院遭私行拘禁之部分重合，應

論以繼續犯之一罪，並依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論處，而

上訴人共同拘禁莊富閎、莊壹淋部分既已經判決確定，則被

訴私行拘禁王繹嘉並傷害致死部分，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原判決認二者應分論2罪併罰，仍予論處，有適用法律錯誤

之違誤等語，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七、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有權斟酌決定。原判決

依審理結果，認並無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之情事，而未依前述規定予以酌減（見原判決第

44至46頁），難認於法有違。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前述法律

適用之職權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事前無從預見王繹

嘉施用毒品或藥物，健康狀況不佳，無從預見其可能因傷致

死，且事後已與告訴人和解，原判決雖依自首規定減輕，但

未審酌上訴人因悲憤其女遭性侵後自殺身亡，始為本件犯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7



之動機及情節值得憐憫，而未予酌減，有判決不適用法令之

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仍對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

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朱瑞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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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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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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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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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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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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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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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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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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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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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
上  訴  人  林勝堂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賈俊益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1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2735、22806、234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勝堂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有罪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5年10月）。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之說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駁。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前開傷害致人於死犯行，係綜合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曾彥智、蔡孟霖、林昭男、李宏棋（以上4人為共同正犯；曾彥智、蔡孟霖業經原審論處罪刑確定，林昭男由第一審法院另行審理，李宏棋已死亡。下稱曾彥智等人）、莊富閎、莊壹淋（以上2人係另遭共同私行拘禁之人，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業經判決確定）、王志勝、許瑞倩、王小萍（以上3人分別為被害人王繹嘉之父、母、姑姑）與其他在場人之證述，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論斷。並依調查證據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就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如何基於共同傷害、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以事實欄一所示方式，共同私行拘禁王繹嘉，以束帶綑綁其手腕，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擊，致其總計受有手腕綑綁痕及額部、背部、臀部及左右下肢等部位至少119處棍棒傷，右上胸壁、右胸壁外側及右大腿外側等部位至少7處電擊傷，左右手、左右腳、頭部前面、胸腹部、陰囊等部位多處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等傷勢，進而引發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嗆入胃內容物，因而死亡。依一般人智識經驗，上訴人對於曾彥智等人以前述方法持續毆打之結果，可能造成王繹嘉身體多處棍棒傷、電擊傷、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導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嗆入胃內容物而死亡，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惟疏未注意及此，仍決意共犯分工實行，何以應對該加重結果負責，詳為論述（見原判決第9、10、35、36頁）。雖王繹嘉遺體經解剖採驗鑑定結果含卡西酮類化學合成物質、血硝甲西泮的代謝物、鎮靜安眠藥之代謝物、全身麻醉劑及其代謝產物等藥物成分（均未達一般血液致死濃度或尚無致死濃度文獻），而存在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惟自本件肌肉壓砸傷出血等傷勢範圍及程度觀之，一般人對於前述眾人接續出手重擊傷害人體之情形，可能導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等傷重而死亡，客觀上既可得預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實際知悉王繹嘉有無或如何施用毒品，均不影響該加重結果客觀預見可能性之判斷。上訴意旨擷取其中部分事證內容而為爭執，泛言王繹嘉遺體經檢出多種毒品成分，存在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足認其因服用毒品，導致身體機能不佳、增加遭毆打致死之可能，且上訴人案發前不認識王繹嘉，亦不知其施用可能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之毒品，無從預見其可能因遭毆打而致死之結果，原判決未查明釐清，即認上訴人對於本件傷害致死之結果有預見可能，不無調查未盡之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關於本案原由，係因上訴人認其女即甲女（姓名詳卷）遭人下藥性侵及拍攝影片（下稱影片），致自行服藥不治死亡，有意透過曾彥智釐清其事並追回影片，經曾彥智等人查悉王繹嘉等人可能涉入，上訴人即於民國108年8月6日與曾彥智、蔡孟霖、綽號「空軍」等人帶同王繹嘉返回住處，要求王繹嘉認錯並提供成員名單（非起訴及審判範圍），輔以上訴人介入本案之經過情形，何以足認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有共同施壓而迫使王繹嘉招認、供出相關人及提交影片之謀議，原判決已根據卷證資料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11至15頁）。另針對嗣後其等如何基於前述謀議，分工由曾彥智於108年8月9日聯繫王繹嘉出面交代進度後，共同剝奪王繹嘉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示三合院（下稱三合院）等處；又透過楊馥年、黃宏瑜佯於同年月10日邀約莊富閎、莊壹淋外出，而共同剝奪其等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示貨櫃屋、透天房屋等處；並陸續將王繹嘉帶往各處監控或尋找影片，嗣同年月16日日間蔡孟霖、李宏棋將王繹嘉帶往臺中市○○區○○路附近，由上訴人到場質問後，上訴人即依王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未獲；同日蔡孟霖、李宏棋復依指示將王繹嘉帶往三合院與莊富閎對質，上訴人亦到場查看逼問；因王繹嘉、莊富閎相互推託，曾彥智等人即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擊王繹嘉，藉以施壓；次日蔡孟霖、李宏棋察覺王繹嘉狀況有異，於同年月18日凌晨將王繹嘉載往醫院時已無生命徵象，乃報警處理，上訴人得知後亦主動前往醫院及警局說明各情，敘明認定之理由及所憑（見原判決第15至22頁）。亦即，本件上訴人事前積極介入，要求王繹嘉道歉，復於王繹嘉於本案遭剝奪自由、私行拘禁期間，聯絡王繹嘉姑姑告以其事，期間並屢依曾彥智通知到場，逼問王繹嘉實情與影片下落，復先後前往王繹嘉住處及其父母住處找尋影片；尤其同年月16日下午曾彥智既安排王繹嘉與莊富閎在三合院對質，並通知上訴人到場追問，自前述對質、逼問，及王繹嘉因推託而遭毆打施壓之過程觀之，上訴人對於該對質過程及王繹嘉遭束縛及毆打一事，難以諉為不知。則原判決綜合前述背景緣由、發起過程至犯罪計畫之分工進行各情等事證（見原判決第31至35頁）；及上訴人坦認：因曾彥智查悉王繹嘉可能涉入其事，其即於108年8月6日與相關人帶同王繹嘉返回王繹嘉住處，要求道歉並提供成員名單；復於王繹嘉遭私行拘禁後，於同年月12日聯繫王小萍表示「王繹嘉在我這，要跟你請個2、3天的假」；嗣同年月16日日間前往臺中市○○區○○路附近質問王繹嘉後，又依王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並於同日（即同年月16日）晚間依曾彥智通知前往三合院，詢問王繹嘉影片下落各情（見原判決第7、8、29、30頁）；佐以⑴李宏棋證稱：108年8月16日12時，上訴人到三合院找曾彥智，曾彥智表示要對質，上訴人離開後，曾彥智叫其過去時，看見王繹嘉雙手已被黑色束帶束於胸前，...（後稱）上訴人當日傍晚到三合院，是到隔天早上離開，其在當日傍晚、隔天早上各見到上訴人1次（見原判決第24頁）；⑵蔡孟霖證稱：上訴人於王繹嘉送醫院前一天凌晨來，講很久講到早上，王繹嘉只是單純眼睛被膠帶矇住，上訴人沒有問為什麼王繹嘉眼睛被矇住，...其與曾彥智等人毆打王繹嘉，...王繹嘉談話時推卸責任，有承認但交不出光碟，束帶是從王繹嘉到三合院就綁，直到上訴人離開後、相關人毆打王繹嘉完畢後才解開，膠帶也有解開，因為沒有必要再綁住（見原判決第25、26頁）；⑶林昭男證述：問話時才先用束帶將莊富閎的手綁起來，也有用膠帶將眼睛矇住，王繹嘉說迷姦女生的是莊富閎，我與王繹嘉、曾彥智、蔡孟霖、李宏棋都有打莊富閎，這是為了要逼問他是否有迷姦女生，莊富閎說出王繹嘉才是迷姦女生的主謀，逼問之下王繹嘉沒辦法交代...嗣其離開後又由曾彥智請人載其回三合院，這次有將王繹嘉的手用束帶綁起來、眼睛用膠帶矇住，其與曾彥智等人都有毆打王繹嘉等語（見原判決第23頁）；⑷曾彥智證稱：108年8月16日請蔡孟霖、李宏棋將王繹嘉載到三合院，...，其知道上訴人（當天）前往王志勝住處的事情，因為這些地方是王繹嘉交代的，其就請上訴人去拜託王繹嘉家人找（影片），...後來將莊富閎與王繹嘉帶到三合院，是要安排兩人對質；其先聯絡上訴人過來，...上訴人到了後王繹嘉就開始問莊富閎事情並拿熱熔膠條打他，其與蔡孟霖、李宏棋、林昭男也有打莊富閎，...林昭男於凌晨電話通知其王繹嘉傷勢很重，其叫他們送醫院並報警，隨後即打電話通知上訴人等情（見原判決第26至28、34頁）；及其他事證為整體判斷結果，認定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係依犯罪謀議，透過前述分工而為本件共同私行拘禁與傷害犯行，已敘明理由，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無不合，且與常情無違，無悖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臆測或單以上訴人獲悉王繹嘉送醫之反應如何，即為論處，自無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係因曾彥智之通知而出面，難認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本案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謀逼迫王繹嘉招認、對質，或推由曾彥智等人動手毆打施壓，原判決僅憑臆測，即予論處，又未說明上訴人知悉王繹嘉送醫後即通知王小萍，顯無共同傷害之犯意等有利事證，何以無可採取，有違反罪疑唯輕原則、採證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至其事實欄與理由欄關於上訴人究係因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應負共同正犯罪責之相關論述，縱其前後行文之繁簡有別，難認至當，於判決結果仍無影響。上訴意旨對於上開語意文字之枝節事項任意爭執，泛言原判決事實欄認定上訴人乃共謀而推由曾彥智等人實行犯罪，然理由欄竟謂上訴人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顯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五、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本件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基於犯意聯絡，透過前述行為分擔而共同為私行拘禁及傷害犯行之事證已明，且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及因果關聯，並非毫不知情，非屬共同正犯逾越。不論上訴人是否親自出手毆打王繹嘉、曾彥智係何時或如何知悉上訴人欲追查上情並取回影片之事，甚或曾彥智是否另兼有追查自己女友相關情形之動機，均不影響上訴人前述犯意聯絡及應負本件共同正犯罪責之判斷。又原判決業依其取捨證據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對於上訴人之相關陳述及各共同正犯彼此間前後不一之說詞，何以採取其中一部及其他無足為有利之認定，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30至35頁）；並就上訴人所辯無犯意聯絡，及其他共同正犯所為有利之說詞，如何無可採取，根據卷證資料敘論其據（見原判決第33至35、36至40頁）。縱未逐一列載取捨判斷之全部細節，結論並無不同。上訴意旨對於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爭執，泛言上訴人並未參與毆打王繹嘉，且曾彥智等人均證述係上訴人離開後，其他人才開始動手毆打王繹嘉，是本案傷害犯行，已逸出上訴人原犯意聯絡之範圍，應屬共同正犯之逾越，縱上訴人為了取回影片，有意對王繹嘉施壓，或曾參與私行拘禁，仍就其他人傷害犯行偶然發生之加重結果，難以預見，不可歸責上訴人；又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即知悉甲女遭性侵之事，此次係為查明自己女友鍾○○相關情形而利用上訴人，並為本件犯行，曾彥智本身既另有犯罪動機，則上訴人依曾彥智通知到場，即難認有何共同策劃犯罪之謀議，原判決不採取起訴書關於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已知其事之認定，又未詳加調查或說明，僅憑臆測而認定事實，有調查未盡、理由欠備或違反論理法則之違法等語，均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六、原判決關於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同對王繹嘉所為傷害致人於死、私行拘禁犯行，及另對莊富閎、莊壹淋實行私行拘禁之犯行，雖係出於令雙方對質之動機，然二者犯罪之起始時間並不相同，行為方式各別，顯然可分，且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自由與身體或生命法益，何以認定該等犯行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已詳述其論據。核與卷證資料無違，並無違法。上訴意旨就上開罪數認定之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評價，泛言王繹嘉、莊富閎等遭私行拘禁之起始日僅相隔1日，且其等於三合院遭私行拘禁之部分重合，應論以繼續犯之一罪，並依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論處，而上訴人共同拘禁莊富閎、莊壹淋部分既已經判決確定，則被訴私行拘禁王繹嘉並傷害致死部分，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原判決認二者應分論2罪併罰，仍予論處，有適用法律錯誤之違誤等語，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七、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有權斟酌決定。原判決依審理結果，認並無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事，而未依前述規定予以酌減（見原判決第44至46頁），難認於法有違。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前述法律適用之職權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事前無從預見王繹嘉施用毒品或藥物，健康狀況不佳，無從預見其可能因傷致死，且事後已與告訴人和解，原判決雖依自首規定減輕，但未審酌上訴人因悲憤其女遭性侵後自殺身亡，始為本件犯行之動機及情節值得憐憫，而未予酌減，有判決不適用法令之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仍對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朱瑞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
上  訴  人  林勝堂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賈俊益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民國112年6月1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
，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2735、22806
、234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勝堂有原判決犯罪事實
    欄（下稱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
    上訴人有罪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
    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5年10月）。已詳敘
    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並就上訴人否認之說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
    駁。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
三、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前開傷害致人於死犯行，係綜合上訴人之
    部分陳述、證人曾彥智、蔡孟霖、林昭男、李宏棋（以上4
    人為共同正犯；曾彥智、蔡孟霖業經原審論處罪刑確定，林
    昭男由第一審法院另行審理，李宏棋已死亡。下稱曾彥智等
    人）、莊富閎、莊壹淋（以上2人係另遭共同私行拘禁之人
    ，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業經判決確定）、王志勝、許瑞倩、王
    小萍（以上3人分別為被害人王繹嘉之父、母、姑姑）與其
    他在場人之證述，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論斷。並依調
    查證據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就上
    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如何基於共同傷害、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
    ，以事實欄一所示方式，共同私行拘禁王繹嘉，以束帶綑綁
    其手腕，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擊
    ，致其總計受有手腕綑綁痕及額部、背部、臀部及左右下肢
    等部位至少119處棍棒傷，右上胸壁、右胸壁外側及右大腿
    外側等部位至少7處電擊傷，左右手、左右腳、頭部前面、
    胸腹部、陰囊等部位多處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等傷勢，進
    而引發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
    嗆入胃內容物，因而死亡。依一般人智識經驗，上訴人對於
    曾彥智等人以前述方法持續毆打之結果，可能造成王繹嘉身
    體多處棍棒傷、電擊傷、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導致橫紋
    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嗆入胃內容
    物而死亡，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惟疏未注意及此，仍決意共
    犯分工實行，何以應對該加重結果負責，詳為論述（見原判
    決第9、10、35、36頁）。雖王繹嘉遺體經解剖採驗鑑定結
    果含卡西酮類化學合成物質、血硝甲西泮的代謝物、鎮靜安
    眠藥之代謝物、全身麻醉劑及其代謝產物等藥物成分（均未
    達一般血液致死濃度或尚無致死濃度文獻），而存在加重橫
    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惟自本件肌肉壓砸傷出血等傷勢
    範圍及程度觀之，一般人對於前述眾人接續出手重擊傷害人
    體之情形，可能導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
    出血等傷重而死亡，客觀上既可得預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
    實際知悉王繹嘉有無或如何施用毒品，均不影響該加重結果
    客觀預見可能性之判斷。上訴意旨擷取其中部分事證內容而
    為爭執，泛言王繹嘉遺體經檢出多種毒品成分，存在加重橫
    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足認其因服用毒品，導致身體機
    能不佳、增加遭毆打致死之可能，且上訴人案發前不認識王
    繹嘉，亦不知其施用可能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之毒品，
    無從預見其可能因遭毆打而致死之結果，原判決未查明釐清
    ，即認上訴人對於本件傷害致死之結果有預見可能，不無調
    查未盡之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關於本案原由，係因上訴人認其女即甲女（姓名詳卷）遭人
    下藥性侵及拍攝影片（下稱影片），致自行服藥不治死亡，
    有意透過曾彥智釐清其事並追回影片，經曾彥智等人查悉王
    繹嘉等人可能涉入，上訴人即於民國108年8月6日與曾彥智
    、蔡孟霖、綽號「空軍」等人帶同王繹嘉返回住處，要求王
    繹嘉認錯並提供成員名單（非起訴及審判範圍），輔以上訴
    人介入本案之經過情形，何以足認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有共
    同施壓而迫使王繹嘉招認、供出相關人及提交影片之謀議，
    原判決已根據卷證資料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11至15頁）。
    另針對嗣後其等如何基於前述謀議，分工由曾彥智於108年8
    月9日聯繫王繹嘉出面交代進度後，共同剝奪王繹嘉行動自
    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示三合院（下稱三合院）等處
    ；又透過楊馥年、黃宏瑜佯於同年月10日邀約莊富閎、莊壹
    淋外出，而共同剝奪其等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
    示貨櫃屋、透天房屋等處；並陸續將王繹嘉帶往各處監控或
    尋找影片，嗣同年月16日日間蔡孟霖、李宏棋將王繹嘉帶往
    臺中市○○區○○路附近，由上訴人到場質問後，上訴人即依王
    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未獲；同日蔡
    孟霖、李宏棋復依指示將王繹嘉帶往三合院與莊富閎對質，
    上訴人亦到場查看逼問；因王繹嘉、莊富閎相互推託，曾彥
    智等人即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擊
    王繹嘉，藉以施壓；次日蔡孟霖、李宏棋察覺王繹嘉狀況有
    異，於同年月18日凌晨將王繹嘉載往醫院時已無生命徵象，
    乃報警處理，上訴人得知後亦主動前往醫院及警局說明各情
    ，敘明認定之理由及所憑（見原判決第15至22頁）。亦即，
    本件上訴人事前積極介入，要求王繹嘉道歉，復於王繹嘉於
    本案遭剝奪自由、私行拘禁期間，聯絡王繹嘉姑姑告以其事
    ，期間並屢依曾彥智通知到場，逼問王繹嘉實情與影片下落
    ，復先後前往王繹嘉住處及其父母住處找尋影片；尤其同年
    月16日下午曾彥智既安排王繹嘉與莊富閎在三合院對質，並
    通知上訴人到場追問，自前述對質、逼問，及王繹嘉因推託
    而遭毆打施壓之過程觀之，上訴人對於該對質過程及王繹嘉
    遭束縛及毆打一事，難以諉為不知。則原判決綜合前述背景
    緣由、發起過程至犯罪計畫之分工進行各情等事證（見原判
    決第31至35頁）；及上訴人坦認：因曾彥智查悉王繹嘉可能
    涉入其事，其即於108年8月6日與相關人帶同王繹嘉返回王
    繹嘉住處，要求道歉並提供成員名單；復於王繹嘉遭私行拘
    禁後，於同年月12日聯繫王小萍表示「王繹嘉在我這，要跟
    你請個2、3天的假」；嗣同年月16日日間前往臺中市○○區○○
    路附近質問王繹嘉後，又依王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
    母住處尋找影片，並於同日（即同年月16日）晚間依曾彥智
    通知前往三合院，詢問王繹嘉影片下落各情（見原判決第7
    、8、29、30頁）；佐以⑴李宏棋證稱：108年8月16日12時，
    上訴人到三合院找曾彥智，曾彥智表示要對質，上訴人離開
    後，曾彥智叫其過去時，看見王繹嘉雙手已被黑色束帶束於
    胸前，...（後稱）上訴人當日傍晚到三合院，是到隔天早
    上離開，其在當日傍晚、隔天早上各見到上訴人1次（見原
    判決第24頁）；⑵蔡孟霖證稱：上訴人於王繹嘉送醫院前一
    天凌晨來，講很久講到早上，王繹嘉只是單純眼睛被膠帶矇
    住，上訴人沒有問為什麼王繹嘉眼睛被矇住，...其與曾彥
    智等人毆打王繹嘉，...王繹嘉談話時推卸責任，有承認但
    交不出光碟，束帶是從王繹嘉到三合院就綁，直到上訴人離
    開後、相關人毆打王繹嘉完畢後才解開，膠帶也有解開，因
    為沒有必要再綁住（見原判決第25、26頁）；⑶林昭男證述
    ：問話時才先用束帶將莊富閎的手綁起來，也有用膠帶將眼
    睛矇住，王繹嘉說迷姦女生的是莊富閎，我與王繹嘉、曾彥
    智、蔡孟霖、李宏棋都有打莊富閎，這是為了要逼問他是否
    有迷姦女生，莊富閎說出王繹嘉才是迷姦女生的主謀，逼問
    之下王繹嘉沒辦法交代...嗣其離開後又由曾彥智請人載其
    回三合院，這次有將王繹嘉的手用束帶綁起來、眼睛用膠帶
    矇住，其與曾彥智等人都有毆打王繹嘉等語（見原判決第23
    頁）；⑷曾彥智證稱：108年8月16日請蔡孟霖、李宏棋將王
    繹嘉載到三合院，...，其知道上訴人（當天）前往王志勝
    住處的事情，因為這些地方是王繹嘉交代的，其就請上訴人
    去拜託王繹嘉家人找（影片），...後來將莊富閎與王繹嘉
    帶到三合院，是要安排兩人對質；其先聯絡上訴人過來，..
    .上訴人到了後王繹嘉就開始問莊富閎事情並拿熱熔膠條打
    他，其與蔡孟霖、李宏棋、林昭男也有打莊富閎，...林昭
    男於凌晨電話通知其王繹嘉傷勢很重，其叫他們送醫院並報
    警，隨後即打電話通知上訴人等情（見原判決第26至28、34
    頁）；及其他事證為整體判斷結果，認定上訴人與曾彥智等
    人係依犯罪謀議，透過前述分工而為本件共同私行拘禁與傷
    害犯行，已敘明理由，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無不合
    ，且與常情無違，無悖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臆
    測或單以上訴人獲悉王繹嘉送醫之反應如何，即為論處，自
    無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
    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係因曾彥智之通知而
    出面，難認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本案並無任何證據
    可以證明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謀逼迫王繹嘉招認、對質，
    或推由曾彥智等人動手毆打施壓，原判決僅憑臆測，即予論
    處，又未說明上訴人知悉王繹嘉送醫後即通知王小萍，顯無
    共同傷害之犯意等有利事證，何以無可採取，有違反罪疑唯
    輕原則、採證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上
    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至其事實欄與理由欄關於上訴人究係
    因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應負共同正犯罪責之相關論
    述，縱其前後行文之繁簡有別，難認至當，於判決結果仍無
    影響。上訴意旨對於上開語意文字之枝節事項任意爭執，泛
    言原判決事實欄認定上訴人乃共謀而推由曾彥智等人實行犯
    罪，然理由欄竟謂上訴人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顯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亦非
    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五、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
    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
    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
    ，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
    本件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基於犯意聯絡，透過前述行為分擔
    而共同為私行拘禁及傷害犯行之事證已明，且有相互利用、
    補充關係及因果關聯，並非毫不知情，非屬共同正犯逾越。
    不論上訴人是否親自出手毆打王繹嘉、曾彥智係何時或如何
    知悉上訴人欲追查上情並取回影片之事，甚或曾彥智是否另
    兼有追查自己女友相關情形之動機，均不影響上訴人前述犯
    意聯絡及應負本件共同正犯罪責之判斷。又原判決業依其取
    捨證據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對於上訴人之相關陳述及
    各共同正犯彼此間前後不一之說詞，何以採取其中一部及其
    他無足為有利之認定，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30至35頁）；
    並就上訴人所辯無犯意聯絡，及其他共同正犯所為有利之說
    詞，如何無可採取，根據卷證資料敘論其據（見原判決第33
    至35、36至40頁）。縱未逐一列載取捨判斷之全部細節，結
    論並無不同。上訴意旨對於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爭執
    ，泛言上訴人並未參與毆打王繹嘉，且曾彥智等人均證述係
    上訴人離開後，其他人才開始動手毆打王繹嘉，是本案傷害
    犯行，已逸出上訴人原犯意聯絡之範圍，應屬共同正犯之逾
    越，縱上訴人為了取回影片，有意對王繹嘉施壓，或曾參與
    私行拘禁，仍就其他人傷害犯行偶然發生之加重結果，難以
    預見，不可歸責上訴人；又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即知悉甲女
    遭性侵之事，此次係為查明自己女友鍾○○相關情形而利用上
    訴人，並為本件犯行，曾彥智本身既另有犯罪動機，則上訴
    人依曾彥智通知到場，即難認有何共同策劃犯罪之謀議，原
    判決不採取起訴書關於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已知其事之認定
    ，又未詳加調查或說明，僅憑臆測而認定事實，有調查未盡
    、理由欠備或違反論理法則之違法等語，均非合法上訴第三
    審之理由。
六、原判決關於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同對王繹嘉所為傷害致人
    於死、私行拘禁犯行，及另對莊富閎、莊壹淋實行私行拘禁
    之犯行，雖係出於令雙方對質之動機，然二者犯罪之起始時
    間並不相同，行為方式各別，顯然可分，且侵害不同被害人
    之自由與身體或生命法益，何以認定該等犯行之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已詳述其論據。核與卷證資料無
    違，並無違法。上訴意旨就上開罪數認定之同一事項，持不
    同見解任意評價，泛言王繹嘉、莊富閎等遭私行拘禁之起始
    日僅相隔1日，且其等於三合院遭私行拘禁之部分重合，應
    論以繼續犯之一罪，並依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論處，而
    上訴人共同拘禁莊富閎、莊壹淋部分既已經判決確定，則被
    訴私行拘禁王繹嘉並傷害致死部分，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原判決認二者應分論2罪併罰，仍予論處，有適用法律錯誤
    之違誤等語，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七、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有權斟酌決定。原判決
    依審理結果，認並無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度
    刑仍嫌過重之情事，而未依前述規定予以酌減（見原判決第
    44至46頁），難認於法有違。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前述法律
    適用之職權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事前無從預見王繹
    嘉施用毒品或藥物，健康狀況不佳，無從預見其可能因傷致
    死，且事後已與告訴人和解，原判決雖依自首規定減輕，但
    未審酌上訴人因悲憤其女遭性侵後自殺身亡，始為本件犯行
    之動機及情節值得憐憫，而未予酌減，有判決不適用法令之
    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仍對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朱瑞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台上字第4103號
上  訴  人  林勝堂                     



選任辯護人  王國棟律師
            賈俊益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傷害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2年6月15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上更一字第2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22735、22806、234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勝堂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一所載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有罪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刑（處有期徒刑5年10月）。已詳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並就上訴人否認之說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予以論述及指駁。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前開傷害致人於死犯行，係綜合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曾彥智、蔡孟霖、林昭男、李宏棋（以上4人為共同正犯；曾彥智、蔡孟霖業經原審論處罪刑確定，林昭男由第一審法院另行審理，李宏棋已死亡。下稱曾彥智等人）、莊富閎、莊壹淋（以上2人係另遭共同私行拘禁之人，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業經判決確定）、王志勝、許瑞倩、王小萍（以上3人分別為被害人王繹嘉之父、母、姑姑）與其他在場人之證述，及卷附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論斷。並依調查證據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為合理推論，相互勾稽，就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如何基於共同傷害、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以事實欄一所示方式，共同私行拘禁王繹嘉，以束帶綑綁其手腕，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擊，致其總計受有手腕綑綁痕及額部、背部、臀部及左右下肢等部位至少119處棍棒傷，右上胸壁、右胸壁外側及右大腿外側等部位至少7處電擊傷，左右手、左右腳、頭部前面、胸腹部、陰囊等部位多處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等傷勢，進而引發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嗆入胃內容物，因而死亡。依一般人智識經驗，上訴人對於曾彥智等人以前述方法持續毆打之結果，可能造成王繹嘉身體多處棍棒傷、電擊傷、不規則形瘀傷與擦挫傷，導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呼吸道嗆入胃內容物而死亡，客觀上有預見可能，惟疏未注意及此，仍決意共犯分工實行，何以應對該加重結果負責，詳為論述（見原判決第9、10、35、36頁）。雖王繹嘉遺體經解剖採驗鑑定結果含卡西酮類化學合成物質、血硝甲西泮的代謝物、鎮靜安眠藥之代謝物、全身麻醉劑及其代謝產物等藥物成分（均未達一般血液致死濃度或尚無致死濃度文獻），而存在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惟自本件肌肉壓砸傷出血等傷勢範圍及程度觀之，一般人對於前述眾人接續出手重擊傷害人體之情形，可能導致橫紋肌溶解症、大範圍皮下組織及肌肉出血等傷重而死亡，客觀上既可得預見，則不論上訴人是否實際知悉王繹嘉有無或如何施用毒品，均不影響該加重結果客觀預見可能性之判斷。上訴意旨擷取其中部分事證內容而為爭執，泛言王繹嘉遺體經檢出多種毒品成分，存在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可能性，足認其因服用毒品，導致身體機能不佳、增加遭毆打致死之可能，且上訴人案發前不認識王繹嘉，亦不知其施用可能加重橫紋肌溶解症嚴重度之毒品，無從預見其可能因遭毆打而致死之結果，原判決未查明釐清，即認上訴人對於本件傷害致死之結果有預見可能，不無調查未盡之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關於本案原由，係因上訴人認其女即甲女（姓名詳卷）遭人下藥性侵及拍攝影片（下稱影片），致自行服藥不治死亡，有意透過曾彥智釐清其事並追回影片，經曾彥智等人查悉王繹嘉等人可能涉入，上訴人即於民國108年8月6日與曾彥智、蔡孟霖、綽號「空軍」等人帶同王繹嘉返回住處，要求王繹嘉認錯並提供成員名單（非起訴及審判範圍），輔以上訴人介入本案之經過情形，何以足認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有共同施壓而迫使王繹嘉招認、供出相關人及提交影片之謀議，原判決已根據卷證資料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11至15頁）。另針對嗣後其等如何基於前述謀議，分工由曾彥智於108年8月9日聯繫王繹嘉出面交代進度後，共同剝奪王繹嘉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示三合院（下稱三合院）等處；又透過楊馥年、黃宏瑜佯於同年月10日邀約莊富閎、莊壹淋外出，而共同剝奪其等行動自由並私行拘禁於事實欄一所示貨櫃屋、透天房屋等處；並陸續將王繹嘉帶往各處監控或尋找影片，嗣同年月16日日間蔡孟霖、李宏棋將王繹嘉帶往臺中市○○區○○路附近，由上訴人到場質問後，上訴人即依王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未獲；同日蔡孟霖、李宏棋復依指示將王繹嘉帶往三合院與莊富閎對質，上訴人亦到場查看逼問；因王繹嘉、莊富閎相互推託，曾彥智等人即徒手或持熱熔膠條、棍棒、電擊棒等物毆打、電擊王繹嘉，藉以施壓；次日蔡孟霖、李宏棋察覺王繹嘉狀況有異，於同年月18日凌晨將王繹嘉載往醫院時已無生命徵象，乃報警處理，上訴人得知後亦主動前往醫院及警局說明各情，敘明認定之理由及所憑（見原判決第15至22頁）。亦即，本件上訴人事前積極介入，要求王繹嘉道歉，復於王繹嘉於本案遭剝奪自由、私行拘禁期間，聯絡王繹嘉姑姑告以其事，期間並屢依曾彥智通知到場，逼問王繹嘉實情與影片下落，復先後前往王繹嘉住處及其父母住處找尋影片；尤其同年月16日下午曾彥智既安排王繹嘉與莊富閎在三合院對質，並通知上訴人到場追問，自前述對質、逼問，及王繹嘉因推託而遭毆打施壓之過程觀之，上訴人對於該對質過程及王繹嘉遭束縛及毆打一事，難以諉為不知。則原判決綜合前述背景緣由、發起過程至犯罪計畫之分工進行各情等事證（見原判決第31至35頁）；及上訴人坦認：因曾彥智查悉王繹嘉可能涉入其事，其即於108年8月6日與相關人帶同王繹嘉返回王繹嘉住處，要求道歉並提供成員名單；復於王繹嘉遭私行拘禁後，於同年月12日聯繫王小萍表示「王繹嘉在我這，要跟你請個2、3天的假」；嗣同年月16日日間前往臺中市○○區○○路附近質問王繹嘉後，又依王繹嘉所述資訊，前往王繹嘉父母住處尋找影片，並於同日（即同年月16日）晚間依曾彥智通知前往三合院，詢問王繹嘉影片下落各情（見原判決第7、8、29、30頁）；佐以⑴李宏棋證稱：108年8月16日12時，上訴人到三合院找曾彥智，曾彥智表示要對質，上訴人離開後，曾彥智叫其過去時，看見王繹嘉雙手已被黑色束帶束於胸前，...（後稱）上訴人當日傍晚到三合院，是到隔天早上離開，其在當日傍晚、隔天早上各見到上訴人1次（見原判決第24頁）；⑵蔡孟霖證稱：上訴人於王繹嘉送醫院前一天凌晨來，講很久講到早上，王繹嘉只是單純眼睛被膠帶矇住，上訴人沒有問為什麼王繹嘉眼睛被矇住，...其與曾彥智等人毆打王繹嘉，...王繹嘉談話時推卸責任，有承認但交不出光碟，束帶是從王繹嘉到三合院就綁，直到上訴人離開後、相關人毆打王繹嘉完畢後才解開，膠帶也有解開，因為沒有必要再綁住（見原判決第25、26頁）；⑶林昭男證述：問話時才先用束帶將莊富閎的手綁起來，也有用膠帶將眼睛矇住，王繹嘉說迷姦女生的是莊富閎，我與王繹嘉、曾彥智、蔡孟霖、李宏棋都有打莊富閎，這是為了要逼問他是否有迷姦女生，莊富閎說出王繹嘉才是迷姦女生的主謀，逼問之下王繹嘉沒辦法交代...嗣其離開後又由曾彥智請人載其回三合院，這次有將王繹嘉的手用束帶綁起來、眼睛用膠帶矇住，其與曾彥智等人都有毆打王繹嘉等語（見原判決第23頁）；⑷曾彥智證稱：108年8月16日請蔡孟霖、李宏棋將王繹嘉載到三合院，...，其知道上訴人（當天）前往王志勝住處的事情，因為這些地方是王繹嘉交代的，其就請上訴人去拜託王繹嘉家人找（影片），...後來將莊富閎與王繹嘉帶到三合院，是要安排兩人對質；其先聯絡上訴人過來，...上訴人到了後王繹嘉就開始問莊富閎事情並拿熱熔膠條打他，其與蔡孟霖、李宏棋、林昭男也有打莊富閎，...林昭男於凌晨電話通知其王繹嘉傷勢很重，其叫他們送醫院並報警，隨後即打電話通知上訴人等情（見原判決第26至28、34頁）；及其他事證為整體判斷結果，認定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係依犯罪謀議，透過前述分工而為本件共同私行拘禁與傷害犯行，已敘明理由，所為論列說明，與卷證資料悉無不合，且與常情無違，無悖乎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臆測或單以上訴人獲悉王繹嘉送醫之反應如何，即為論處，自無採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係因曾彥智之通知而出面，難認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且本案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謀逼迫王繹嘉招認、對質，或推由曾彥智等人動手毆打施壓，原判決僅憑臆測，即予論處，又未說明上訴人知悉王繹嘉送醫後即通知王小萍，顯無共同傷害之犯意等有利事證，何以無可採取，有違反罪疑唯輕原則、採證違反證據法則及理由不備之違法等語，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至其事實欄與理由欄關於上訴人究係因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應負共同正犯罪責之相關論述，縱其前後行文之繁簡有別，難認至當，於判決結果仍無影響。上訴意旨對於上開語意文字之枝節事項任意爭執，泛言原判決事實欄認定上訴人乃共謀而推由曾彥智等人實行犯罪，然理由欄竟謂上訴人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顯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誤等語，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
五、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全體均始終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本件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基於犯意聯絡，透過前述行為分擔而共同為私行拘禁及傷害犯行之事證已明，且有相互利用、補充關係及因果關聯，並非毫不知情，非屬共同正犯逾越。不論上訴人是否親自出手毆打王繹嘉、曾彥智係何時或如何知悉上訴人欲追查上情並取回影片之事，甚或曾彥智是否另兼有追查自己女友相關情形之動機，均不影響上訴人前述犯意聯絡及應負本件共同正犯罪責之判斷。又原判決業依其取捨證據及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對於上訴人之相關陳述及各共同正犯彼此間前後不一之說詞，何以採取其中一部及其他無足為有利之認定，詳予論述（見原判決第30至35頁）；並就上訴人所辯無犯意聯絡，及其他共同正犯所為有利之說詞，如何無可採取，根據卷證資料敘論其據（見原判決第33至35、36至40頁）。縱未逐一列載取捨判斷之全部細節，結論並無不同。上訴意旨對於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爭執，泛言上訴人並未參與毆打王繹嘉，且曾彥智等人均證述係上訴人離開後，其他人才開始動手毆打王繹嘉，是本案傷害犯行，已逸出上訴人原犯意聯絡之範圍，應屬共同正犯之逾越，縱上訴人為了取回影片，有意對王繹嘉施壓，或曾參與私行拘禁，仍就其他人傷害犯行偶然發生之加重結果，難以預見，不可歸責上訴人；又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即知悉甲女遭性侵之事，此次係為查明自己女友鍾○○相關情形而利用上訴人，並為本件犯行，曾彥智本身既另有犯罪動機，則上訴人依曾彥智通知到場，即難認有何共同策劃犯罪之謀議，原判決不採取起訴書關於曾彥智早於106年間已知其事之認定，又未詳加調查或說明，僅憑臆測而認定事實，有調查未盡、理由欠備或違反論理法則之違法等語，均非合法上訴第三審之理由。
六、原判決關於上訴人與曾彥智等人共同對王繹嘉所為傷害致人於死、私行拘禁犯行，及另對莊富閎、莊壹淋實行私行拘禁之犯行，雖係出於令雙方對質之動機，然二者犯罪之起始時間並不相同，行為方式各別，顯然可分，且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自由與身體或生命法益，何以認定該等犯行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已詳述其論據。核與卷證資料無違，並無違法。上訴意旨就上開罪數認定之同一事項，持不同見解任意評價，泛言王繹嘉、莊富閎等遭私行拘禁之起始日僅相隔1日，且其等於三合院遭私行拘禁之部分重合，應論以繼續犯之一罪，並依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論處，而上訴人共同拘禁莊富閎、莊壹淋部分既已經判決確定，則被訴私行拘禁王繹嘉並傷害致死部分，即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原判決認二者應分論2罪併罰，仍予論處，有適用法律錯誤之違誤等語，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七、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有權斟酌決定。原判決依審理結果，認並無犯罪情狀顯可憫恕，縱科以法定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事，而未依前述規定予以酌減（見原判決第44至46頁），難認於法有違。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前述法律適用之職權行使，任意評價，泛言上訴人事前無從預見王繹嘉施用毒品或藥物，健康狀況不佳，無從預見其可能因傷致死，且事後已與告訴人和解，原判決雖依自首規定減輕，但未審酌上訴人因悲憤其女遭性侵後自殺身亡，始為本件犯行之動機及情節值得憐憫，而未予酌減，有判決不適用法令之違誤等語，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八、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仍對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林英志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朱瑞娟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明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